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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國產包裝食米暨米食製品品牌形象輔導計畫 

問答集 

一、申請資格相關問題 

Q1  計畫目的是什麼? 

A1  輔導米食製品業者深化企業品牌意識、提升品牌識別一致性，創造企業品牌價值及

產業競爭力。 

Q2  申請資格要符合那些條件? 

A2  本計畫申請分第一類及第二類，申請資格如下: 

1. 第一類業者 

(1) 國內中小規模(銷售通路數未達 30處)產製食米或米食製品且國內依法登記之

法人、團體或公司(以下稱為業者)。 

(2) 有改善更新產品包裝或優化品牌視覺需求之業者。 

(3) 前項申請應用之產品係指以國產稻米為主原料，具啟封辨識性，可供流通販

售，並應符合糧食管理法或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相關法規規定之包裝食米

及米食製品。 

(4) 以未曾參加過本計畫輔導之業者為優先。 

(5) 曾獲本署辦理「全國米糧烘焙精品競賽」獎項業者；近三年獲選參加本署主

辦各項展銷會(如米糧俱樂部、臺北國際烘焙暨設備展、臺北國際食品展覽會、

農業精品展銷會等)之業者，優先納入。 

2. 第二類業者 

(1) 國內產製食米或米食製品且依法登記之法人、團體或公司(以下稱為業者)。 

(2) 申請業者於國內銷售通路數至少應達 30處(含)以上。 

(3) 有規劃及建構品牌識別系統並製作「企業品牌識別手冊」需求之業者。 

(4) 屬「109年國產包裝食米暨米食製品品牌形象輔導計畫」或「110年國產包裝

食米暨米食製品亮點產品形象輔導計畫」受輔導業者；客戶或實質經營之實

體銷售據點涵蓋國內 100處以上者，優先納入。 

(5) 接受「111年國產包裝食米暨米食製品亮點產品形象輔導計畫」輔導建置「企

業品牌識別手冊」之業者不得重複申請。 

Q3  請問申請資格內所指銷售通路定義為何? 

A3 1. 實體銷售據點 

(1) 可常態性供貨(每日或每周至少 5 日以上)並提供消費者易於購買之特定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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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 

(2) 非固定式銷售據點(例如：農民市集、移動或巡迴式之攤商或列車等)不得納入

計算，另網紅於特定時間進行階段性行銷同樣不得視為銷售據點。 

2. 虛擬銷售據點 

(1) 可利用網路或其他方式，供消費者訂購之電商平臺。 

(2) 屬於封閉性、無法公開取得之私人 FB、Line帳號等訂購管道，不予列入。 

Q4  如何認定虛擬銷售通路數? 

A4 1 家網路平臺僅核計為 1 個零售據點，但是同一個電商建構不同商城平台可視為不

同通路。 

舉例: 

(3) A業者於蝦皮商城以不同名稱各開 3家店販售商品，屬一個網路平台，總計

1個銷售據點。 

(4) B 業者於雅虎平台內雅虎奇摩超級商城、雅虎奇摩購物中心各成立一個販售

管道，屬於同一電商建構不同平台，總計為 2個銷售據點。 

Q5  請問銷售通路數至少應達 30處以上，應如何計算? 

A5 實體店面銷售通路 1 家為 1 處計算、虛擬網路銷售通路以 1 個網路平台為 1 處計

算。 

舉例:A業者商品在 Pchome網路購物、MOMO網路商城、56家全聯門市、3家好市

多門市都有銷售據點。故業者 A銷售通路統計：Pchome為 1處、MOMO為 1處、

全聯為 56處、好市多為 3處，共 61處據點。 

Q6  請問我是小農自產自銷，商品都是直接供應給消費者，如何計算銷售通路? 

A6 為鼓勵業者品牌設計及拓展通路，銷售通路需為自營店、經銷店、代銷站等實體及

網路通路作為計算。故小農自產自銷販售於 20位消費者，其仍計算為 1處通路。 

Q7  符合什麼資格者，為優先加分項目? 

A7 1. 第一類業者 

曾獲本署辦理「全國米糧烘焙精品競賽」獎項業者；近三年獲選參加本署主辦

各項展銷會(如米糧俱樂部、臺北國際烘焙暨設備展、臺北國際食品展覽會、農

業精品展銷會等)之業者，優先納入。 

2. 第二類業者 

屬「109年國產包裝食米暨米食製品品牌形象輔導計畫」或「110年國產包裝食

米暨米食製品亮點產品形象輔導計畫」受輔導業者；客戶或實質經營之實體銷

售據點涵蓋國內 100處以上者，優先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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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在什麼情況下，業者不符合申請資格? 

A8 1. 屬銀行拒絕往來戶，且業者公司淨值(股東權益)為負值。 

2. 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或發生退票紀錄尚未註銷。 

3. 欠繳應納稅捐尚未繳清。 

4. 3年內曾因執行政府計畫受停權處分而其期間尚未屆滿。 

5. 與其他申請人、負責人係屬同一人或關係人（企業）。 

Q9  沒有營業登記或沒有統編怎麼辦？ 

A9 1. 申請者需為合法業者，未申請營業登記或不具統一編號者，無法申請品牌輔導。 

2. 建議無營業登記者向營業地之縣市政府提出「公司登記」、「工廠登記」或「商業

登記」，並至稅務機關辦理「稅籍登記」。 

Q10  找不到營業登記文件怎麼辦？ 

A10 可向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申請發給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商業登記證明文

件」或列印公開於該主管機關網站之登記資料。 

Q11  為什麼一定要有營業登記證及納稅證明？ 

A11 申請業者基本要求為合法業者，以確保受輔導產品具合法之產製場域及販售據點。 

二、申請內容相關問題 

Q12  申請案件流程為何? 

A12 案件流程，簡要說明如下: 

1. 申請階段：符合資格之業者可先至農糧署網站下載申請書並於期限內送案。 

2. 資格審查：對申請業者所檢附之申請資料進行基本資格審查，缺件者應於通知期

限內完成補件。 

3. 遴選階段：依業者申請書內容進行遴選會議審查，並由農糧署公告受輔導業者名

單。 

4. 簽約階段：通過審核並公告之業者，進行計畫簽約並繳交履約保證金。 

5. 期中審查階段：受輔導業者說明計畫執行進度，通過後將請領第 1期款項。 

6. 結案審查階段：受輔導業者說明計畫執行完整度及成果效益，通過後請領第 2期

款項。 

7. 出席成果發表會：受輔導業者出席成果發表會。 

若有任何疑問可洽： 

國產包裝食米暨米食製品品牌專案小組 

諮詢電話：02-2586-5000#416、448、491劉小姐、王小姐、陳小姐 

連絡信箱：d21315@tier.org.tw、d32727@tier.org.tw、d31840@ti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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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  收件時間為何？ 

A13 即日起將申請表及所需證明文件，寄送至「10461 台北市德惠街 16-8 號 7 樓」之

「國產包裝食米暨米食製品品牌專案小組」，資料以郵戳為憑，截止日請詳見申請須

知相關公告。 

Q14  需達成那些條件可以獲得獎勵金 

A14 1. 為本計畫農糧署公告之受輔導業者並繳交履約保證金。 

2. 通過本計畫簽約、期中、結案等審查階段。 

3. 第一類業者與所媒合設計公司合作重新將 2項產品進行包裝設計並完成至少 3項

拓銷工作；第二類業者建立或優化企業品牌識別手冊 1式並完成導入企業品牌識

別至少 7項工作項目。 

4. 檢具相關經費佐證資料並經專案小組檢視通過。 

Q15  第一類業者如何進行產品包裝設計? 

A15 1. 提出 2項米糧產品並透過本計畫媒合之設計團隊合作，進行產品包裝設計。 

2. 包裝設計需結合業者品牌文化及消費市場喜好進行優化，且包裝標示應符合糧食

標示辦法或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相關法規 

Q16  第一類業者所提出的產品有沒有什麼限制 

A16 申請應用之產品係指以國產稻米為主原料，具啟封辨識性，可供流通販售，並應符

合糧食管理法或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相關法規規定之包裝食米及米食製品。 

而國產稻米比例未有限制，但需與申請書內詳列後，於遴選會議中由委員進行審查。 

Q17  如何建立「企業品牌識別手冊」？ 

A17 申請業者依據企業自身品牌形象課題及發展需求，規劃及建構品牌識別系統並製作

「企業品牌識別手冊」。手冊內容應包含視覺識別系統基本規範以及應用規範。 

1. 視覺識別系統基本規範：為企業品牌基礎系統的指導原則和基本規定，企業遵循

規範執行可打造企業個性與整體形象。如品牌故事、精神；品牌標誌、標語；標

準字、標準色彩；標誌或標語組合模式、色彩應用；輔助圖紋；禁止使用規範等。 

2. 視覺識別系統應用規範：為企業應用於事務用品、商務用品、環境及其他物品之

標準規範。如公司名片、信封、文件、制服以及其他事務用品；行銷廣告媒體以

及官方網站形象；如招牌、標幟掛旗、橫幅布條、展場看板、產品包裝、型錄、

展售人員制服等。 

Q18  如何導入企業品牌識別? 

A18 企業將品牌識別系統實際運用於公司各項產品、服務及行銷活動，制定與推動清晰

有力之溝通行動方案，以展現與傳遞一致性之企業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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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的類別：(1) 線上網站、(2)實體空間、(3)產品造型、(4)展覽活動、(5)平面輔宣

物、(6)對外行銷等 6 大類別，詳細導入工作項目請參考申請須知內容。 

Q19  第一類受輔導業者獎勵金項目及請領額度如何計算?及其他配合事項? 

A19 1. 獎勵金項目： 

(1) 獎勵金為新包裝之包材印製獎勵金(業者應檢附經費使用單據影本做為查核

資料) 

(2) 獎勵金上限為新臺幣 5萬元，超過獎勵金上限由業者配合投入經費辦理。 

(3) 舉例 

本計畫提供 2款產品包裝設計服務，另檢附新版包裝包材印製單據 6萬元，

因逾獎勵金上限，爰核給包材印製獎勵金 5萬元；倘檢附新版包裝包材印製

單據 3萬元，則依實核給 3萬元，依此類推。 

2. 其他配合事項： 

(1) 由本專業團隊合作之設計公司，由本計畫提供 2款產品包裝設計或優化服務。 

(2) 本計畫輔導之新產品包裝設計須實際導入應用，配合現行通路，完成至少 3

項後續銷售或推廣工作，並由業者配合投入經費辦理。 

Q20  第二類受輔導業者獎勵金請領額度如何計算? 及其他配合事項? 

A20 1. 獎勵金核給方式及比例如下： 

(1) 獎勵金依據業者實際製作品牌識別手冊總金額(業者應檢附經費使用單據影

本做為查核資料)，依比例核發獎勵金。 

(2) 依據業者建立企業品牌形象識別手冊單據金額核給 80%獎勵金，上限為新臺

幣 60萬元，另 20%由輔導業者自籌。 

(3) 舉例 

製作手冊費用為新臺幣 90萬元，因 90萬元*80%=72萬元已逾獎勵金上限，

爰核給獎勵金上限金額 60萬元；倘實際費用為新臺幣 50萬元，則依獎勵金

比例核給 50萬元*80%=40萬元，依此類推。 

2. 其他配合事項： 

(1) 品牌識別手冊經費，業者需有至少 20%自籌款。 

(2) 另應用規範實際對外導入 7項工作項目，應由業者配合投入經費辦理。 

Q21  計畫獎勵金有規定要用在那裡？  

A21 1. 第一類業者: 

需運用於新包裝之包材印製 

2. 第二類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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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運用於建立企業品牌識別手冊。 

Q22  申請業者是否需自籌款？ 

A22 1. 第一類業者: 

本計畫輔導之新產品包裝設計須實際導入應用，配合現行通路，完成至少 3項

後續銷售或推廣工作，並由業者配合投入經費辦理。 

2. 第二類業者: 

依據製作品牌識別手冊總金額及導入項目，可提供至多 80%(但上限為新臺幣

60萬元)之獎勵金額度，其餘費用(如建立手冊、導入項目)支出為申請業者自籌

負擔。 

三、遴選、媒合會與品牌課程階段 

Q23  遴選會議如何進行? 

A23 審查小組依據受輔導業者所提「申請計畫書」內容進行審查，經審查通過之輔導案，

需簽署輔導專案契約後方始執行。 

Q24  遴選會議審查標準為何? 

A24 遴選會議將由專家學者進行審查，委員審查標準及比例可參考申請須知內所列遴選

評分項目。 

Q25  申請業者如何得知是否獲得輔導? 

A25 申請單位於期限內報名並提供資料，經遴選會議審查後，將由農糧署公告獲選業者，

並將以電子信件或電話通知是否獲得輔導資格。 

Q26  申請業者接獲遴選通知後應配合事項? 

A26 1. 申請業者接獲遴選入選通知後，將進行合約簽訂、繳納履保金、及參與講座等

事宜。 

(1) 合約簽訂：與計畫管理單位進行簽約，確保計畫進度能如期執行。 

(2) 繳納履約保證金：申請單位應依規定期限內，以匯款或即期支票等形式，繳

交履約保證金，未依限繳交者，視同放棄受輔導資格，其缺額由候補業者遞

補。 

(3) 參與品牌營運人員培訓課程：受輔導業者得派員出席課程講座，申請業者參

與相關培訓課程之參與率將列入輔導審查評分依據。 

(4) 出席期中期末審查：受輔導業者應針對計畫期中進度及結案成果進行報告。 

(5) 參與計畫成果發表：受輔導業者應配合參與本計畫成果發會之產品展示及推

廣。 

2. 另第一類業者需於計畫執行初期，參與本計畫召開媒合會議，進行與包裝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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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媒合，並確認後續合作業者。 

Q27  請問第一類業者一定要參與設計媒合會嗎?我不能決定使用目前合作的設計公司嗎? 

A27 第一類業者需透過本計畫所辦之設計媒合會並與媒合會之專業團隊合作，才能做為

達成本計畫條件之一。 

此目的在於，本計畫目的為協助業者將其米糧產品包裝進行品牌形象提升，故利用

專業設計公司進行協助以利米糧業者擴展品牌形象視野。且媒合會設計公司為本計

畫公開且有一定標準所選取廠商，對於米糧業者未來推廣品牌形象有一定的幫助。 

Q28  請問品牌營運人員培訓課程，我是否一定要參加? 

A28 課程目的為增加業者塑造品牌形象及通路拓銷所需相關知識，需派員出席，活動出

席率將列入期中及結案審查為依據。 

四、計畫簽約、執行與結案驗收階段 

Q29  業者簽訂輔導契約後何時撥款呢? 

A29 受輔導業者應完成本計畫之所有達成要件，方得領取獎勵金，並依下列規定分期給

付： 

1. 第一期款：受輔導業者簽妥獎勵契約，並繳納履約保證金後，將期中報告及應檢

附之資料提交計畫管理單位，經期中審查會議審核通過後，按核定獎勵金額度

60%撥付。 

2. 第二期款：受輔導業者完成本計畫之達成要件，將結案資料及應檢附之文件提交

計畫管理單位，經結案審查會議審核通過，並依委員意見修正結案報告內容後，

經扣除相關違約金，按核定獎勵金額度 40%撥付。 

Q30  受輔導業者期中、期末結案審查重點為何? 

A30 1. 期中報告：  

類別 執行進度報告內容 

第一類 受輔導產品包裝設計圖稿、說明及打樣樣品、實際銷售及推廣規劃。 

第二類 

企業品牌形象識別手冊之規劃與執行進度(包含手冊或導入之單據或

報價單影本)，手冊內容應包含視覺識別系統基本規範與視覺識別系

統應用規範。 

2. 結案報告：  

類別 執行進度報告內容 

第一類 
受輔導產品包裝設計完成度及實際銷售及推廣之成果效益(包含新包

裝包材印製單據或報價單影本) 

第二類 
報告內容應包含完成品牌形象識別手冊一式以及品牌形象識別應用

之成果效益(包含手冊或導入之單據或報價單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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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1  請問計畫如何結案? 先前繳交履約保證金是否會退回? 

A27 1. 受輔導業者依合約繳交履保金 10%，執行進度完成期中、期末審查後，另依據期

末審查委員提供意見修正結案報告，即可進行結案。 

2. 完成結案驗收後，並參加舉辦之成果發表會後，將會退回履約保證金。 

Q32  在什麼情況下履約保證金會被沒收或追繳已撥付之獎勵金款項? 

A32 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得撤銷或廢止獎勵之全部或一部，

將沒收履約保證金及追繳已撥付之獎勵款項，並得逕行書面通知解除合約： 

1. 同一申請事實向政府機關重複申請其他計畫。 

2. 提供虛偽不實之文件、資料或對重要事實隱匿。 

3. 未依核定之計畫確實執行。 

4. 無正當理由停止執行或執行進度落後。 

5. 未於執行期限內，完成本計畫各申請類別達成要件，並完成結案作業。 

6. 請領獎勵金應備文件不全，經計畫管理單位通知限期補正而屆期未補正。 

7. 業者所提供及填報之各項資料，皆應與業者現況、事實相符。  

8. 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接受查核，或未依規定配合計畫管理單位辦理，經

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 

9. 於執行本計畫期間發生重大食安事件，或產品標示及宣稱未符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相關規定者。 

10. 業者參與本計畫研發及生產之產品不得對人體及環境造成傷害。 

11. 誇大執行成果，致第三人或相關大眾誤認為農糧署保證執行成果或所製造產品

之品質與功能。 

12. 因糾紛或其他事由而有訴訟，致使法院或行政執行處有強制執行或行政執行情

事。 

13. 侵害他人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或營業秘密等相關智慧財產權，經法院判決確

定或經人檢舉後查證屬實者，列為農糧署 3年內不得再申請本計畫之對象。 

14. 違反申請須知相關規定者。 

 


